
1.检查单：认证领域双随机抽查行政检查单

2.检查项：认证机构认证行为规范情况

3.检查内容：是否有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

规定出具虚假结论的虚假结论的行为

4.检查标准：

（1）依据名称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

（2）依据条款：

第一百三十九条 违反本法规定，认证机构出具虚假认

证结论，由认证认可监督管理部门没收所收取的认证费用，

并处认证费用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，认证费用不足一万元

的，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责令停

业，直至撤销认证机构批准文件，并向社会公布；对直接负

责的主管人员和负有直接责任的认证人员，撤销其执业资

格。

认证机构出具虚假认证结论，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

损害的，应当与食品生产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。


